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5日臺北市政府(110)府法綜字第 1103035099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都市更新事業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辦理者，其實施者應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六款及第

二十六條規定。 

前項之實施者，得由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依有關法規規

定設立之團體或專業機構擔任。 

 

第四條 臺北市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但經本府劃定應實施整

建或維護之更新地區者，不在此限： 

一、都市更新單元部分劃分為重建區段，其餘劃分為整建或維護區段者，其都市更新單元

為一次更新完成，且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有關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規定者。 

二、都市更新單元全部劃分為整建或維護區段者，至少應為一幢建築物。 

 

第五條 本府為辦理補助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於每年度開始時，應定期公告

當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受理申請期間、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及相關事項。 

 

第六條 實施者依本辦法申請經費補助時，應依附表所列補助項目擬具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助

計畫書，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具政策性或急迫性之案件，報經

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每案補助金額，不得逾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並以新臺幣（以下同）一千

二百萬元為上限。但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逾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百分之七十五，並以一千五百萬元為上限。 

二、經本府公告認定有提高補助金額需要者，得酌予提高，不受前款規定金額之限制。但

提高上限以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限。 

補助金額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經費補助，應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視當年年度計畫補助額

度及個案對於居住環境改善之貢獻度進行審議，並由本府核准補助項目及額度。 

實施者應於本府公告劃定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之日起三個月內，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取得

同意比例並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本府核定。 

因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向本府申請核定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限不得逾三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本府核准之經費補助，分二期撥款，由實施者檢具下列文件，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出申

請： 

一、第一期撥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六十日內，應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



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函、核定事業計畫書圖、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

憑證，申請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撥款：於工程竣工並查驗通過後六十日內，應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書、竣工

書圖、更新成果報告、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申請核撥剩餘補助經

費。 

前項應檢附之文件除統一發票（收據）及合格之原始憑證外，得以影本代之。 

因故未能於第一項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限不得逾三十日，

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之申請文件如有欠缺，本府應以書面敘明補正事項通知實施者補正，第一次補正期

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四日，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 

未依第三項規定申請展期、經展期後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本府依前項規定第二次通

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府得駁回其申請。 

 

第九條 同一建築基地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其中部分建築物辦理整建或維護時，得以相同地號標

明部分建築物名稱分別申請補助。 

同一申請案，已申請獲准本辦法以外之補助者，其重複補助項目應予扣除。 

 

第十條 依本辦法申請之補助案件，實施者未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者，本府得廢止原

核准補助處分。 

實施者未依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時，本府得要求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

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請求返還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費用。 

有前項情事者，本府得於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日起五年內，不受理實施者依本辦法提出

之申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接受補助實施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除因天然災

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本府同意外，不得於本府第二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五

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依本辦法補助之總經費，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年度預算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至下

年度辦理或不再受理申請，並由本府公告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